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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会文件

豫工保社字〔2021〕1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工程担保费率和反担保金的

通 知

各工程保证人(银行、保险公司、专业工程担保机构）：

为了进一步自律规范价格行为，促进公平、公开、合法

的市场竞争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，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

益，本着更好地服务于客户、为企业减负的原则，现对我省

建设工程担保取费标准及反担保金收取提出以下自律指导

意见，请参照执行。
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规定，投保人和保

证人(银行、保险公司、专业工程担保机构）自主签订保证

合同，独立承担相应民事责任。其中《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

合同》、《保函》必须经工程所在地人社部门、住建部门认

可后方能生效，并遵从其一切管理规定。

保函格式应采用河南省住建厅公布的《工程保证保函基

本要求》的示范文本。担保费率和反担保金由双方自主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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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程保证担保取费标准

（一）投标保证担保

担保费率不高于保函额度的 1%，不收取客户反担保金。

（二）业主支付保证担保、承包商履约保证担保

1.根据不同项目风险、不同的反担保措施确定担保合同

费率和反担保金，反担保金原则上不高于担保金额的 20%；

2.反担保金在担保金额 20%以内的，其他采用抵押、质

押、第三方信用担保时，年指导基准费率为担保金额的

3.85%；

3.担保合同费率可根据工程风险的程度，一般在年指导

基准费率的 20%内上下浮动。

（三）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担保

1.根据不同项目风险、不同的反担保措施确定担保合同

费率和反担保金，反担保金原则上不高于担保金额的 20%；

2.反担保金在担保金额 20%以内的，其他采用抵押、质

押、第三方信用担保时，年指导基准费率为担保金额的 3%；

3.担保合同费率可根据工程风险的程度一般在年指导

基准费率的 20%内上下浮动。

（四）工程质量保修金保证担保比照业主支付保证担保

和承包商履约保证担保的取费标准计取。

三、建设工程保证担保取费遵照“谁申请谁付费”的原

则，担保费的收取及反担保金的返还由双方在委托担保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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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自主约定。遵照反担保金与保证人(银行、保险公司、专

业工程担保机构）切割风险关联的原则，反担保金的第三方

存管方由双方在合同中确定。

四、建设工程保证担保年基准费率由河南省工程担保协

会根据市场变化情况适时做出调整建议。

2021 年 5 月 21 日


